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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门·

宜居南外滩

业委会启动组建后还有哪些流程

严惩装修违法行为 共筑房屋安全防线

住宅百科

议事厅

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全体业主共同利益、
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的重要自治组织。 其组
建过程需依法依规开展，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 本期将对业委会启动组建后的流程进行
具体说明， 以帮助业主及相关方清晰了解业
委会组建的关键步骤与法律依据。

一、组建筹备组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

五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接到建设单位书面报告或者业主书面要求后
的六十日内组建筹备组。 筹备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七日内， 将成员名单在物业管理区域
内公告。 筹备组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代表，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代表，物业所
在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组成。
筹备组人数应当为单数， 其中业主代表应当
符合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人数所
占比例应当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的二分之
一。筹备组组长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代表担任。 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由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组织业主推荐产
生。 业主对筹备组成员有异议的，由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协调解决。乡、镇人民

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在筹备组开展筹备
工作前，组织筹备组成员进行培训。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二
十条第二款， 业主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国务
院《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条件，且本人、配
偶及其直系亲属未在本物业管理区域服务的
物业服务企业任职。 业主在本物业管理区域
内有损坏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违法搭建、破
坏房屋外貌、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违法出
租房屋以及不执行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决
定等情形之一且未改正的， 不得担任业主委
员会委员。 业主大会可以依法决定增加不得
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情形。

二、会议筹备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

六条 筹备组应当做好以下筹备工作：
（一）确认并公示业主身份、业主人数以

及所拥有的专有部分面积；
（二）确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形式和内容；
（三）草拟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四）确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

（五）制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
法，确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六）制定业主委员会选举办法；
（七）完成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的其他

准备工作。
前款内容应当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

十五日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业主对公
告内容有异议的， 筹备组应当记录并作出答
复。

筹备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内，组
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筹备组在业主委员会依法成立后自行解
散。

三、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召开业

主大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以前通知
全体业主。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
八条，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形式，
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 业主大会
会议应当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应当经参与表决专
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业主大会决定筹集建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专项维修资金， 改建、重
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或者改变共有部分
的用途、 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应
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
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
主同意。

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
议， 代理人应当持业主书面委托书并依据委
托人对所议事项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社会工作办）

装修是家庭大事， 合规与有序是顺利完
工的基础。 本文梳理了从报备到垃圾清运的

注意事项， 帮助您清晰了解装修过程中的关
键责任与规范流程。

一、装修人需要做什么？
1、装修报备
一般情况下， 装修人应当事先告知物业

企业，并与物业企业签订《装饰装修管理协
议》、相关承诺书，不得实施破坏房屋承重
结构等违规违法行为； 提供装修相关信息
材料：施工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装修
合同协议、业主身份及房产证明等。 物业进
行材料收集及相关平台填报， 发放装修准
入许可单。

2、按要求投放装修垃圾
装修人应当将装修垃圾投放至物业企业

指定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3、对装修垃圾清运付费

清运环节是指将装修垃圾从堆放场所清
运至管理部门规定的处理场所，按照“谁产生
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装修人可向
收运单位支付装修垃圾清运费， 也可委托物
业企业转交清运费。

二、清运服务的预约方式有哪些？
1、线上预约
可通过搜索“黄浦区居民区装修垃圾清

运预约”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
2、线下预约
根据小区的投放模式， 一般在小区垃圾

堆放场所有相关公示信息， 可联系物业企业
预约，或可向区绿化市容、街道等部门询问所
在小区预约方式。

Tips： 清运服务由区绿化市容部门通过
招标确定的收运单位提供， 不可通过货运

app选择违规个人或企业清运。

三、投放管理责任人具有哪些义务？
本市实行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制

度。 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
管理的，受委托的物业企业为责任人。 应当履
行以下义务：

1、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2、不得将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入装修

垃圾堆放场所；
3、保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整洁，采取措

施防止扬尘污染；
4、明确装修垃圾投放规范、投放时间、监

督投诉方式等事项；
5、落实日常巡查及管理，发现违规及时

劝阻或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城建中心）

装装修修必必读读：：室室内内装装修修注注意意事事项项

房屋承重结构是建筑的“骨架”，关乎整
栋楼的稳定性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擅自
拆改、破坏承重结构的行为，既是对公共利益
的漠视， 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近
日， 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聚焦装修安
全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成功查
处一起装修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案件。

巡查亮剑 快速锁定违规线索

装修安全无小事，日常巡查是关键。小东
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日常辖区巡查中，
敏锐发现某住户装修现场存在疑似损坏房屋
承重结构的异常情况。 执法人员秉持“快速
响应、精准介入”原则，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核查工作。

经现场细致勘察， 执法人员发现该房屋
厨房窗户、 卧室门及起居室与卧室连接处的
墙体存在多处切割痕迹，切割部位钢筋外露，
断面呈银灰色，疑似承重结构遭到破坏。为固
定关键证据，执法人员当即制作《现场检查
（勘察）笔录》，并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
知书》，约谈当事人进一步核实情况，为后续
案件办理奠定坚实基础。

专业核验 精准认定违法事实

为确保执法公正严谨， 准确认定涉案墙

体是否属于承重结构， 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多维度开展专业核验工作。一方面，执
法队向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调取该
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 明确涉事业主为房屋
产权人；另一方面，向区城建档案馆发出《执
法协助函》，成功调取房屋原始设计图纸。 通
过将现场切割部位与原始图纸逐一比对，最
终确认被切割墙体均为房屋核心承重结构。

为科学评估墙体损坏对房屋整体结构安

全的影响， 执法队进一步委托专业房屋安全
质量检测站进行现场勘测。 检测站工作人员
通过专业仪器勘查、数据采集分析，出具《房
屋质量检测报告》，明确指出涉案拆改行为已
对房屋承重结构造成实质性损坏， 存在明确
安全隐患， 为案件的违法定性提供了权威专
业的技术支撑。

依法处置 严罚整改双管齐下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
耐心细致地解读了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严重
危害性，以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经过普法教育，当事人深刻认
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违法事实。

依据相关规定，执法队依法开具《责令改
正决定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
限期整改。当事人高度配合，迅速聘请专业加
固公司对受损承重墙体进行规范修复。 修复
完成后， 经房屋安全质量检测站再次上门勘
测并出具验收报告， 确认房屋承重结构已恢
复至安全标准。

同时， 小东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第八十三条之
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先后开具
《听证告知书》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
人民币陆万元整的罚款。 当事人主动足额缴
纳罚款，该案圆满办结。 （综合行政执法队）

普法小贴士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
业主、 使用人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

规定以及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按照房
屋安全使用规定使用物业。

禁止下列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行为：
（一）损坏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
（二）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破坏房屋外貌；
（四）擅自改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
（五）损坏或者擅自占用、移装共用设

施设备；
（六） 存放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易燃、易

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性物品，或者存放、
铺设超负荷物品；

（七）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八）发出超过规定标准的噪声；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

为。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八十三

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

规定，损坏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区房
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